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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广和通”）拟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

“航盛电子”）37.16%股份，同时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控制（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规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投资、

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根据《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汽车制造业”中“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分类代码C3670）。依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技

术”，属于鼓励类行业。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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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

罚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4、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修正）》《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

报标准的规定（2024修订）》《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达到

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应当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上市公司将在取得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的核准或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

后实施本次交易。

5、本次交易符合对外投资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为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境内主体的股份，不涉及对外投资，不存在

违反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对

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

要求。

（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系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影响上市公

司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股权分布不符合股票上

市条件。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要求。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系在参考众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确定的评估值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评估机构及相关经办评估师与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各方均没有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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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

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要求。

（四）交易对方所持标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为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公司，交易对方持有的航盛电

子37.16%股份权属清晰，交易对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

情形，不存在其他质押、权利担保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标的资产的过户不存在

可预期的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亦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事宜。

综上，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情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

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上市公司已深

耕车载无线通信模组多年，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作为汽车电子行业上下游，在主

要产品、产业资源、全球化战略、研发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协

同效应。本次上市公司通过整合下游企业，将实现从车载通信模组供应商向全栈

式汽车电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进一步增加，从而增厚每股收益，提升股东回报能力，为

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不存

在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本次交易符

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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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较为规范的法人治

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根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

承诺，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

性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相关规定，符合《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七）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等内部组织机构，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并根据前述内部治理制度进行

重大事项决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具有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仍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进一步完善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股份发行、不存在收购的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故不适

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且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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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

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聪 卢乾明 何迎港

戴泽伦 魏壮川 黄希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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